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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5_90_88_E8_c53_87289.htm 摘要：审计合谋的制度

原因有行政介入审计事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合理、缺乏

审计质量监管、相关法规罚则操作难度大等。对策是：巩固

“脱钩改制”成果，大力发展合伙制事务所；建立合理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严格质量监管等。 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审计合谋进行了分析，认为：审计合谋是审计人员或审计

机构与被审计单位串通起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欺骗审计委

托人、社会公众以从中渔利的一种经济现象。并进一步认为

：信息不对称是审计合谋产生的经济学基础；审计合约中的

报酬激励机制残缺是审计合谋产生的“催化剂”；国有企业

产权主体虚置，使管理当局在审计关系中兼具有审计委托人

和被审计人的双重身份，为审计合谋滋生创造了良壤；审计

人的“经济人”特征，使审计人有产生合谋的倾向。另有学

者对上市公司审计合谋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

：对审计人员或审计机构来说，审计合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

动的，因而更主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原因。这其中既有制度执

行过程中的原因，又有制度本身不健全的原因。本文试分析

注册会计师审计合谋的制度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

审计合谋的制度分析来源：www.examda.com 1.行政介入审计

事务，导致审计被动合谋 尽管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不

短的时间，政企分开的探索也进行了多年，行政直接插手企

业事务的情况大有好转。但当企业特别是作为当地财政支柱

、政府要重点扶持和保护的大企业，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当



地政府及该企业的主管部门，就极有可能动用其权力和其他

方面的优越条件，直接给予企业各种各样的“关心”和“帮

助”。在企业的审计过程中，行政介入审计事务的情况也不

鲜见。典型的是企业改制过程中的审计，特别是改组为上市

公司的审计。在当前，公司上市是有指标控制和条件限制的

，只有在公司上市前的3年内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一定的标准

才有上市资格。公司若能上市，既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巨

额资金，巩固地方财政支柱，又可以提升该公司和当地的知

名度，同时也就成为当地政府的政绩之一。因此，当公司并

不能达到该要求时，则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进行包装和粉

饰，各方给予通力合作；在审计过程中，如果注册会计师（

下文简称“CPA”）发现了该粉饰是不合理、不合规的，要

求予以更正时，当地政府则有可能出面为该公司做会计师事

务所（下文简称“事务所”）和CPA的工作，要求不予披露

，并有可能作出种种承诺，或施加某方面的压力；当公司的

注册资金并未完全到位时，当地政府则有可能粉墨登场，承

诺增加投资，或指使相关部门出具虚假的资金到位证明

，CPA明知有假，但因背景强大而委曲求全。公司上市后，

当上市公司要争取配股资格、或不被特别处理、或保住上市

资格而实际业绩又达不到相应要求时，当地政府惯用的招数

有减免税收，退回已缴纳的所得税，给予财政补贴，要求银

行减免利息等，而在多数情况下，这又仅仅是一个红头文件

而已。CPA明知有假，因有所依据而予以认可。当地政府介

入其他企业审计，导致审计被动合谋的情形也大体相似。总

结起来，行政介入导致审计被动合谋的手段有：当地政府及

主管部门直接出面施加压力，要求审计不披露不利事项；直



接签发无力兑现、也不会兑现的红头文件；指令相关单位或

企业全力配合被审计单位，共同串通。 2.不合理的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也导致审计被动合谋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

会、董事会、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执行机构和监事会组成。

它们四者之间形成制衡的关系：股东作为所有者掌握公司的

最终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他们通过股东大会决定董事会人选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公司经营，拥有支配

公司法人财产的权利和任命经理人员的权利，但须对股东负

责；经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作为公司代理人统管企业的日

常经营事务，在授权范围内有日常经营决策权，其经营绩效

受到董事会的监督和评判；监事会作为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

，负责检查公司财务和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的行为

进行监督。但在我国目前的股份公司中，监事不“监事”，

大部分董事会成员又是公司的高级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

）。有人估计，不低于60％以上公司的董事长或副董事长兼

任总经理。在这种不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监

督经理人员，实际上成了自己监督自己，自己要对自己的绩

效进行评判，最后向股东汇报。因而，在审计过程中，无论

是由董事会出面，还是由管理当局（经理人员）出面（在我

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由管理当局出面）委托事务所进行审计

，都是成了管理当局委托事务所对自己编制的财务报表进行

审计，并且审计费用也由管理当局与事务所协商确定，经总

经理授权后方可支付。这样，在审计三关系人中，管理当局

既是被审计人，同时又是事实上的审计委托人，且有决定何

时支付审计费用的主动权。这样，审计人员在审计关系中，

与管理当局相比，处于事实上的劣势地位，要保持审计过程



中的独立性是比较困难的，否则，就会丧失一个客户。就上

市公司的审计来说，虽然有关法规规定，不得随意更换事务

所，确实需要更换事务所的，要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允许

事务所进行申辩，并报经证监会备案。但实际上，不少上市

公司管理当局只要认为事务所不“合作”，就更换，既未经

股东大会通过（在这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即使召开股东大

会，管理当局也完全能够操纵它），也未报证监会备案。就

非股份公司来说，如国有企业，因产权主体虚置，管理当局

同样兼具有被审计人和审计委托人的双重身份，因而也能够

软硬兼施，迫使CPA被动与其合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